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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區段徵收作業手冊
[bookmark: _Toc58405166]前言
　　區段徵收係政府基於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或其他開發目的需要，對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加以規劃整理後，由政府取得開發目的所需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其餘可供建築土地，部分供作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用，部分讓售或撥供需地機關使用，剩餘土地，則辦理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以處分土地之收入償還開發總費用。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以作價或領回土地方式撥供該管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分配。但區段徵收前已作為第44條第1項第2款用地使用者，應無償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區段徵收範圍內本署經管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依法應配合辦理各項作業。為利本署各分署及辦事處辦理作業及提高效率，爰編訂手冊供實務作業參考。
[bookmark: _Toc58405167]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4條、第22條、第28條
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實物管理要點第11點
土地登記規則第29條、第35條、第67條、第69條、
第 99條、第147條
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3點
國有不動產撥用作業注意事項
平均地權條例第55條之2


[bookmark: _Toc58405168]作業流程
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區段徵收程序、本署各分署及辦事處應辦理及注意事項，以及相關法規及函釋如下：
	程序
	本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相關法規及函釋

	(一)　　準　　備　　作　　業

	1.1
範圍勘選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1、第4條、第7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3條、第11條之1、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3條、第4條、第6條。

	1.2
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1. 接獲需用土地人調查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區段徵收意願、繼續耕作調查時，依提供之國有土地清冊查明產籍資料有無具體處分或利用計畫。
2. 倘有，函復已有具體處分或利用計畫；否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規定，函復原則同意配合辦理區段徵收，並請提供擬辦理區段徵收範圍圖籍。
3. 取得資料後，檢視範圍內有無未登記土地，並辦理下列事項：
(1) 實地勘查未登記土地使用狀況。
(2) 現況未作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體育場所、國民學校使用者，洽辦國有登記。
4. 依擬辦理區段徵收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清冊，並篩選範圍內國有非公用房屋，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下稱管理系統）「P他機關主辦業務－C區段徵收」辦理案件收件作業。
5. 案件收件後，倘接獲該區段徵收範圍變動通知，且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房地標的有增減時，應配合於管理系統該列管案件之標的予以新增或刪除。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4條、第5條。

	1.3
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1、第3條之2、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1條之1、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4條、第5條之1。

	1.4
召開事業計畫公聽會
	接獲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通知時，調閱事業計畫範圍內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產籍等資料確認土地狀況，並視需要派員表示意見。
	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13條之1、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第11條、第11條之1。

	1.5
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第11條之1。

	1.6
辦理變更、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
	倘獲通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個案變更，審酌相關內容，並參依「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變更作業手冊」回復意見。
	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8條1、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5條、第7條、第8條、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2條、第13條、第14條、第15條。

	1.7
範圍邊界分割測量
	接獲地政機關辦竣土地逕為分割登記，通知辦理換發權利書狀時，於管理系統辦理土地標示分割異動，及就列管案件標的非屬該區域徵收範圍者予以刪除。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13條。

	1.8
建築改良物禁止事項之報核及公告
	接獲地方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之通知時，於管理系統產籍加註「BP05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新建等」及備註區段徵收案名。
	土地徵收條例第37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34條。

	1.9
地籍資料整理、調查及繕造清冊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13條。

	1.10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資料之提送及評定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30條、第31條、第31條之1、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4條、第22條、第28條。

	1.11
徵收補償費查估及繕造清冊
	1. 接獲主管機關辦理建物查估、農林作物查估之通知時依提供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清冊查明產籍資料，確認地上是否有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房屋，或土地是否同意他人使用。
2. 如地上有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房屋，依查估時間配合辦理查估。
3. 土地經本署同意他人使用者，通知主管機關並副知合法使用人配合辦理查估。
4. 國有非公用土地上私有土地改良物或農林作物，係屬無權占有土地所建造之房屋或種植之農作物，不得以一併徵收方式辦理，並無發放土地改良物補償費之適用。
	1. 土地徵收條例第5條、第6條、第12條、第30條、第31條、第32條、第33條、第34條、第36條、第48條。
2. 本署104年3月10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400008140號函檢送內政部103年11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0612418號函及法務部104年1月9日法律字第10403500060號書函。

	(二)　　正　　式　　作　　業　　

	2.1
先行區段徵收地區開發範圍報核
	知悉先行區段徵收地區範圍，確認範圍內國有非公用房地是否已納入管理系統區段徵收案件列管，並配合於管理系統該列管案件之標的予以新增。
	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6條、第9條、第13條。

	2.2
抵價地比例報核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39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0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16條。

	2.3.1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13條之1、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6條。

	2.3.2
協調公有土地處理方式
	1. 接獲需用土地人協調公有土地處理方式時，國有非公用土地依下列方式提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分配：
(1) 無償撥用：區段徵收前（區段徵收公告日前）實際已作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用地（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體育場所及國民學校）使用者，無償撥供。
(2) 作價或領回土地：前述道路等9項公共設施用地使用以外土地，以作價或領回土地方式辦理。
2. 參加協調會時，表達土地提供方式意見，並提醒主管機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第1項規定應無償撥供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之公有土地，應於區段徵收公告前辦理現地會勘確認。
	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6條。


	2.4
召開區段徵收公聽會
	接獲需用土地人舉行公聽會通知時，視需要派員參與公聽會瞭解區段徵收內容及時程，事先掌握涉及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事項相關議題。
	土地徵收條例第38條、43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

	2.5
區段徵收計畫書之報核、審議及核准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38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35條、第36條、第37條、第38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44條。

	2.6
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
	1. 接獲主管機關區段徵收公告之通知時，應函請主管機關提供核定後區段徵收計畫書圖，並於管理系統異動案件狀態為「10-公告中」。
2. 確認公告清冊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及房屋是否已納入管理系統區段徵收案件列管，倘否應於管理系統新增納管。
3. 公告區段徵收之國有非公用房地，於管理系統產籍加註「BP12區段徵收計畫書業經核定」，及備註區段徵收案名。土地部分並備註土地提供方式，例如：「無償撥用－○○○○區段徵收案（即案名）」、「作價－○○○○區段徵收案（即案名）」或「領回土地－○○○○區段徵收案（即案名）」。土地已同意提供他人合法使用者，通知業務單位處理後續事宜。
4. 檢視區段徵收公告事項、核對國有非公用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價額及核發對象，如對公告事項有異議、發現有錯誤情事，依項目2.7「異議處理及通知」規定辦理。
5. 公告期滿確定時，於管理系統異動案件狀態為「06-審查中」。
	1. 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第18條之1、第22條、第23條、24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第24條、第25條。
2. 本署98年3月5日台財產局管字第09840004222號函示，有關區段徵收範圍內公有土地是否得比照私有土地於土地登記簿註記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並自公告之日起限制移轉疑義乙節，經內政部97年12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054613號函釋示略以，「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以作價或領回土地方式撥供該管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分配」為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所明定，另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區段徵收土地前，應先協調區段徵收範圍內公有土地原管理機關，確定其處理方式後，於領取地價款或經核定領回土地後，逕由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亦為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6條、第47條所明定，準此，區段徵收範圍內公有土地之處理方式，現行規定至為明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自應依法配合辦理，倘於公告徵收後再辦理出、讓售作業，與上開規定自有未合。

	2.7
異議處理及通知
	1. 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徵收公告事項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
2. 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不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為查處，應於查處通知送達之日起30日，以書面敘明不服查處之事實及理由，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不服復議結果，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3. 若有提出異議，辦理產籍加註「BP22區段徵收異議、行政救濟（訴訟）中」及備註異議事項。
4. 異議處理完竣，產籍加註「BP23區段徵收異議解決、行政救濟（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22區段徵收異議、行政救濟（訴訟）中」註記。
	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3條。

	2.8
發給抵價地案件之申請、審查及核定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40條、第41條、第42條、第47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2條、第43條、第44條、第45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2條之1、第23條。

	2.9
徵收補償費之發放或存入保管專戶
	1. 國有非公用土地以作價方式提供開發者，接獲主管機關通知發放土地作價款或土地改良物補償費時，核對發放數額，並提供國庫帳戶。
2. 作價款或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匯入國庫帳戶，將收款憑證及土地所有權狀（免繕狀者除外）交主管機關囑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3. 已受領作價款土地，由出售業務單位於管理系統以《E出售》作業，辦理帳務處理及異動管理區分為「14-出售」，子管理區分「99-其他」，並於產籍加註「CE03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作價撥供」。嗣由區段徵收業務單位，辦理該土地標示之個別結案。
4. 受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者，由區段徵收業務單位先辦理帳務處理，應依國有非公用財產產籍管理作業程序第15點、第16點規定辦竣報廢程序（配合區段徵收辦理報廢者，房屋無須辦理滅失登記），惟暫不註銷產籍，於房屋產籍加註該房屋已受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辦竣報廢。 
	土地徵收條例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22條、第25條、第26條、第35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2條、第23條、第25條、第26條、第29條、第30條、第31條、第32條、第33條。

	2.10
公有土地及未登記土地之處理
	1. 接獲主管機關通知召開協調區段徵收範圍內公有土地之處理方式會議時，依項目2.3.2「協調公有土地處理方式」規定辦理。
2. 接獲主管機關通知會同辦理公有土地使用現況認定會勘時，應派員會同辦理實地勘查，倘認定區段徵收前（區段徵收公告日前）實際已作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體育場所及國民學校等用地使用者，應請主管機關循無償撥用程序辦理。必要時，得依認定範圍辦理土地分割登記，以確定撥用土地標示及面積。
3. 經主管機關會同認定屬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第1項但書應辦理無償撥用之國有抵稅地，應即洽主管稽徵機關查明是否屬溢抵之抵稅地。倘是，應依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實物管理要點第11點規定，請主管稽徵機關查明溢抵稅額，核算應退還之抵繳土地持分後，通知納稅義務人會同分署、辦事處洽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回復為納稅義務人所有，俾利區段徵收主管機關依規定辦理補償等事宜。
4.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未登記土地，依項目1.2「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3.辦理。
	1. 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6條、第47條、第48條、第49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32條、第32條之1。
2. 本署97年3月27日台財產局接字第0973000242號函。
3. 本署98年5月20日台財產接字第0980013200號函示，依內政部98年5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044616號函示，區段徵收土地之整理開發，既依據已確定之都市細部計畫辦理，其土地徵收、公有土地撥用等事宜，自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52條「不得妨礙當地都市計畫」之虞，為簡化相關行政作業，免附「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
4. 內政部103年9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924號函。
5. 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實物管理要點第11點。

	2.11
囑託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公有土地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他項權利塗銷或變更登記、建物滅失或標示變更登記
	接獲地政機關辦竣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之通知時，依國有非公用土房地提供開發方式不同，分別以下列方式辦理：
1. 土地以無償撥用方式提供者，查明是否已依國有不動產撥用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由撥用業務單位於管理系統《F-撥用》作業，異動管理區分為「12無償撥用」後，再由區段徵收業務單位，辦理該土地標示之個別結案。
2. 土地以領回土地方式辦理者，雖提供區段徵收之原國有土地標示，已經主管機關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惟為利案件列管，暫不辦理註銷產籍，先於產籍加註敘明該土地已經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俟領回抵價地再予處理。
3. 房屋受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者，應確認國有非公用房屋已依規定辦竣報廢程序，已辦理建物消滅登記後，於管理系統進行該房屋標示之個別結案，結案時管理系統自動註銷產籍。
	1. 土地徵收條例第40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7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4條、第25條、土地登記規則第29條、第35條、第67條、第69條、第99條、第147條、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3點。
2. 國有不動產撥用作業注意事項。

	2.12
工程施工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27條。

	2.13
辦理抵價地分配及農業專用區配售
	1. 掌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抵價地抽籤配地流程次序規範，以及抵價地與分配作業要點規定，並洽詢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公有土地領回抵價地時機、方式，必要時，得先辦理實地勘查，瞭解土地使用現況。
2. 以抽籤配地或召開協調分配會議方式辦理者，注意下列事項：
(1) 倘符抽籤配地流程次序規範，依規範程序參加抽籤。
(2) 倘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以召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領回抵價地協調分配會議辦理，宜協調不優先指配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
3. 指配後，有剩餘未配之權利價值，得與主管機關協商，以協調分配或抽籤方式分配可建築用地。
4. 接獲主管機關公告通知指配及分配結果，如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
5. 若有提出異議，辦理產籍加註「BP22區段徵收異議、行政救濟（訴訟）中」及備註異議事項。
6. 異議處理完竣，產籍加註「BP23區段徵收異議解決、行政救濟（訴訟）確定」及備註辦理情形，並刪除產籍原加註「BP22區段徵收異議、行政救濟（訴訟）中」註記。
	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45條、第46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46條、第48條、第48條之1、第50條、第54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6條、第27條、第28條、第29條、第30條、第31條、第32條、第32條之2、第32條之3。

	2.14
地籍整理
	無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33條、第34條。

	2.15
囑託辦理開發完成後土地所有權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1. 接獲辦竣區段徵收抵價地登記通知，應於管理系統《B-接管》作業即辦理產籍開帳，土地財產來源為「A8 區段徵收領回」，依原土地財產性質選擇適當子財產來源，配合辦理產籍分錄（詳本手冊肆、三），並於產籍加註「○○○○區段徵收案」（即案名）及區段徵收前之原土地標示或應注意事項，以避免後續價款歸解錯誤。例如分配前財產來源屬基金財產移交（無處理價款或價款非解繳國庫）之土地，辦理房地接管時，應與其他不同財產來源之土地，依區段徵收前原各筆錄土地價值（各錄使用面積×徵收補償評定單價）比例分配新接管之各錄土地面積，並於產籍加註原土地標示及「○○基金財產移交，處理價款撥歸該基金」。
2. 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定時間到場交接土地，並辦理勘查，異動產籍。
3. 配回之抵價地有被占用時，應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負責排除後，再定期辦理點交。
4. 完成點交後，於管理系統區段徵收案件之原土地標示之進行個別結案，結案時管理系統自動註銷產籍。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35條、第37條、第38條。

	2.16
辦理抵押權或典權登記
	無
	土地徵收條例第42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36條。

	2.17
土地之處分
	無
	平均地權條例第55條之2、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第43條之1、第44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6條。

	2.18
財務結算
	無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41條、第43條。

	2.19
撰寫成果報告
	無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42條。




1. [bookmark: _Toc58405170]管理系統應辦理事項及產籍代碼
產籍加註代碼表
	類別
	代碼
	名稱

	產籍加註
	BP05
	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新建等

	
	BP12
	區段徵收計畫書業經核定

	
	BP22
	區段徵收異議、行政救濟（訴訟）中

	
	BP23
	區段徵收異議解決、行政救濟（訴訟）確定



管理系統產籍加註關係表
	程序
	作業時機
	新管理系統
	舊管理系統
加註事項

	
	
	產籍加註
	結案作業
	

	
	
	代碼
	備註事項
	
	

	1.8
建築改良物禁止事項之報核及公告
	接獲地方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之通知
	BP05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新建等
	○○○○區段徵收案（即案名）。
	（無）
	03B28區段徵收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

	2.6
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
	接獲主管機關區段徵收公告通知
	BP12區段徵收計畫書業經核定
	1. 房地產籍加註區段徵收案名。
2. 土地部分並註明土地提供方式，例如加註「無償撥用－○○○○區段徵收案」、「作價－○○○○區段徵收案」或「領回土地－○○○○區段徵收案」）。
	（無）
	03B29區段徵收計畫書業經核定

	2.7
異議處理及通知
	於公告期間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異議
	BP22區段徵收異議、行政救濟（訴訟）中
	敘明異議事項
	（無）
	

	
	異議處理結案
	BP23區段徵收異議解決、行政救濟（訴訟）確定
	敘明異議處理結果
	（無）
	

	2.9
徵收補償費之發放或存入保管專戶
	土地以作價方式提供時，主管機關發放國有非公用土地作價款
	《E-出售》作業異動管理區分時，產籍加註「CE03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作價撥供」
	（無）
	辦理結案
1. 由出售業務單位辦理帳務處理，及以《E-出售》作業異動管理區分為「14出售」，子管理區分「99其他」。
2. 結案原因「XP32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作價撥供」。
	0XE33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作價撥供

	
	主管機關發放土地改良物補償費
	（無）
	敘明已受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及辦竣報廢
	（無）
	

	2.11
囑託辦理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公有土地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他項權利塗銷或變更登記、建物滅失或標示變更登記
	土地以無償撥用方式提供，接獲地政機關辦竣撥用土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之通知
	（無）
	（無）
	辦理結案
1. 由撥用業務單位以《F-撥用》作業異動管理區分為「12無償撥用」。
2. 結案原因「XP33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無償撥用」。 
	0XE33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作價撥供

	
	土地以領回抵價地方式辦理，接獲地政機關辦竣原國有土地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之通知
	（無）
	敘明原有土地已經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辦更登記
	（無）
	03B30區段徵收領回

	
	房屋受領土地改良物補償費
	（無）
	（無）
	辦理結案（房屋）
1. 結案原因「XP34區段徵收補償」。
2.個別結案時，管理系統自動辦理原土地標示產籍註銷作業。
	

	2.15
囑託辦理開發完成後土地所有權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
	以領回抵價地方式提供，接獲地政機關辦竣開發完成後土地所有權移轉、管理機關登記之通知及完成點交。
	（無）
	（無）
	辦理結案
1. 先以《B-接管》作業辦理土地接管開帳，再辦理個別結案。
2. 結案原因「XP31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領回」。
3.個別結案時，管理系統自動辦理原土地標示產籍註銷作業。
	03B31區段徵收領回已點交




領回抵價地管理系統接管開帳財產來源表
	財產來源
	子財產來源
	注意事項

	A8區段徵收領回
	1. 原抵稅地
	1. 依區段徵收前原各筆錄土地價值（各錄使用面積×徵收補償評定單價）比例分配新接管之各錄土地面積，並於產籍加註原土地標示。
2. 於抵稅資料頁籤，登打原抵稅相關資料。

	
	2. 原國稅稽徵機關承受土地（價款非解繳國庫）
	依區段徵收前原各筆錄土地價值（各錄使用面積×徵收補償評定單價）比例分配新接管之各錄土地面積，並於產籍加註原土地標示及處理得款撥歸方式。

	
	3. 原非公司組織公營事業機構移交（價款非解繳國庫）
	

	
	4. 原基金財產移交（無處理價款或價款非解繳國庫）
	

	
	5. 原其他機關移交（無處理價款或價款非解繳國庫）
	

	
	（無）
	1. 原財產來源非屬1~5，無須登打子財產來源。
2. 於產籍加註原土地標示及相關注意事項。




1. [bookmark: _Toc58405171]附件
土地徵收條例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4條、第22條、第28條
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實物管理要點第11點
土地登記規則第29條、第35條、第67條、第69條、第99條、第147條
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3點
國有不動產撥用作業注意事項
平均地權條例第55條之2
本署104年3月10日台財產署管字第10400008140號函
內政部103年11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0612418號函
法務部104年1月9日法律字第10403500060號書函
本署98年3月5日台財產局管字第09840004222號函
內政部97年12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054613號函
本署97年3月27日台財產局接字第0973000242號函
本署98年5月20日台財產接字第0980013200號函
內政部103年9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92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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